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閱讀推廣課程／活動實施辦法 

108 年 08 月 13 日草案 

108 年 08 月 30 日實施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 

    二、悅讀新北市國民中學「Reading to Learning」閱讀中程計畫（106-109）。 

    三、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閱讀素養教學與閱讀推廣實施計畫。 

 

貳、實施方式 

    一、導師規劃並建置班級閱讀角、班級書庫，並設有完善借閱管理制度。 

    二、設備組／圖書館於每學期第二週起提供班級共讀書箱，期末收回。 

    三、早自習時間（07:40～08:05）進行晨間閱讀。 

      （一）七年級訂於每週五進行晨間閱讀。 

      （二）八年級訂於每週二進行晨間閱讀。 

      （三）九年級自行安排時段進行晨間閱讀。 

   （四）校內重要活動、段考當週及前一週可暫停實施。 

    四、班群 Learning：Face to book 課程 

      （一）七、八年級導師須導讀每學期共同讀本，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二）七、八年級學生認真參與 Face to book 專書導讀講座。 

  五、導師、任課教師善用《好讀周報》、《中學生報》等報刊資源進行讀報教 

    學。 

    六、導師、教師鼓勵學生參與設備組辦理各項閱讀推廣課程／活動。 

 

參、獎勵 

    一、依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閱讀素養教學與閱讀推廣實施計畫辦理。 

    二、班級學生配合閱讀推廣課程／活動表現良好，全班學生記嘉獎壹支。 

    表現良好參考指標： 

   （一）學生認真參與晨間閱讀、班群 Learning 專書共讀，閱讀心得、學 

            習單心得回饋、寫作扎實。 

      （二）學生積極參與設備組／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圖書館藏借閱踴躍 

            、書況良好，且無嚴重遲還或態度不佳之借閱紀錄。 

      （三）「I’m learning 閱讀履歷」書寫完整且積分高者，於畢業典禮獲頒 

            「喜閱獎」。（見附件） 

 

肆、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